

玉溪市公安局对政协玉溪市五届三次会议

第201号提案的答复

伍贤学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改善红塔大道（凤凰路口至玉溪八中段）交通状况的建议》，已交由我局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针对您提出的“交通管理部门应进一步调研该路段交通状况及路况情况，酌情采取增加减速带、警示牌、限速行驶等多种措施进行交通安全管理，降低交通安全风险”的建议

目前，该路段相关标识标牌已完善，测速警示装置已安装两块（红塔集团门口）。交警部门经过认真调研分析认为，红塔大道凤凰路口至玉溪八中段因住宅区密集、车流量大，减速带易造成噪声扰民，建议此路段不适宜安装减速带。
二、针对您提出的“为了缓解从烟厂方向下行至红塔大道与古窑路红绿灯路口掉头就近停车下人或靠边平行停放等候学生而导致严重交通拥堵的状况，建议在从红绿灯路口上行方向划出一定的禁停区域，减少前面车辆的停车占道而导致后面车辆掉头困难引发的拥堵，增加每次绿灯通过的下行左转或掉头车辆数量”的建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规定，交叉路口50米以内不得停车，交警部门充分运用科技手段，利用中心城区监控摄像头，围绕重点路段、学校、集贸市场、商业区等重点区域，全方位针对车辆违法停放进行视频抓拍处理。

同时，为更好地发挥交通设施的功能及信号灯对城市交通的控制作用，优化交通信号灯设置及科学配时，缓解交通压力，交警部门通过购买社会化的专业服务，经招标，由昆明理工大学专业团队进驻，对中心城区交通信号灯进行维护运行，并形成有效管理维护机制。该项目于2019年9月15日开始驻点开展工作，已完成了红塔大道9个路口的交通调查及双向绿波协调控制方案的设计优化，交警部门将会继续注意观察该路口调整后的交通状况，并进行适时调整。

三、针对您提出的“为了缓解从烟厂方向下行至红塔大道与古窑路红绿灯路口掉头就近停车下人或靠边平行停放等候学生而导致严重交通拥堵的状况，在从红绿灯路口上行方向的禁停区外至烟厂地下车库出入口前靠边划出45º斜上方向停车位”的建议

交警部门已在距离红塔大道与古窑路红绿灯口50米处安装了路段式LED可变信息显示牌，通过LED屏显示可停放时段，实行错时停车，缓解周边停车难的现状。经交警部门实地调研，红塔大道与古窑路红绿灯口上行方向的禁停区外至红塔集团地下车库出入口前不适宜施划45°停车位，车辆进出影响通行，且有安全隐患，易引发交通事故。

感谢您对交通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请您在以后的工作中继续对我局的工作进行关注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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